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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

定，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审阅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

议审议的议案，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 

一、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公司已制定《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，通过加

强内部控制，落实风险防范措施，为公司从事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具体操作

流程和风险控制手段。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，可有效降低市场价格波动风

险，有利于其稳定生产经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我们同意

本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事项。 

二、公司本次制定《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的相关审批程序、《套期

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的各项条款均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的

有关规定。公司本次制定《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为公司在开展外汇套期

保值业务时强化内部控制、落实风险防范措施、提高规范化管理水平提供了制度

保障，我们同意制定《套期保值业务内部控制制度》。 

三、2015-2017年三年的业绩承诺是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，且属于

2015 年签署的资产重组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该部分承诺经证监会审核批准

后同时进行公告；而 2018年的业绩承诺是 2017年 9月（彼时工商变更登记早已

在 2015年 12月办理完毕）视科传媒和冉十科技原股东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原则

自愿增加的，未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，不属于 2015年重组方案的组成部分，

同样也不在证监会审核批准范围内，基于上述情况，认定 2018 年业绩承诺属于

视科传媒和冉十科技原股东自愿性承诺。本次公司和冉十科技原股东、视科传媒

原股东的和解协议是基于目前公司、冉十科技原股东和视科传媒原股东存在诉

讼、争议等一系列状况而签署的，是目前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方案。本次股东变更、

豁免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

规定，变更方案合法合规，本次变更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利益，维护其他投资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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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，审议程序合法合理。

同意本次和解协议的签署及股东变更、豁免承诺事项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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